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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历城交〔2021〕55 号
 
关于调整历城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机制的通知
     
有关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铁路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山东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的通知》（鲁交铁机〔2021〕36号）和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济南市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的通知》（济交〔2021〕133号）要求，经区政府同意，现对历城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工作机制）调整如下：
一、主要职责
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法护路部门组织协调、交通运输等部门牵头主抓，路地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原则，研究制定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问题，健全完善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指导推动有关方面落实责任，认真做好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完成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织领导
工作机制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召集人，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区委政法委分管副书记、区城管局局长、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局长担任副召集人，区发展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历城分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区城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局、区黄河河务局、国网历城供电公司等 14个部门及相关街道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工作机制成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工作机制确定。工作机制可根据需要增加成员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区交通运输局为工作机制牵头部门，工作机制办公室（简称区铁路环治办）设在区交通运输局，承担全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日常工作。区铁路环治办主任由区交通运输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运输服务室负责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担任。工作机制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同志担任。
三、责任分工
（一）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做好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治理长效机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督促有关方面共同做好各项工作。负责指导协调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公路水路与铁路并行交汇地段安全整治工作。
（二）区城管局：负责做好铁路沿线建筑环境整治、环境卫生工作，监督指导铁路沿线住建领域各街道行政执法工作。
（三）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负责研究制定并督促各街道落实铁路沿线“绿色生态长廊”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推进措施、工作台账等事宜，负责组织开展铁路沿线高大树木的综合治理。
（四）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协调做好铁路沿线煤矿等矿产、穿跨越铁路油气管道等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
（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开展铁路沿线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
（六）市公安局历城分局：负责组织路地公安机关依法维护铁路沿线治安秩序，严厉打击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适时组织开展涉路突出治安问题的综合治理。负责道路与铁路平交道口交通安全设施的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七）区财政局：负责区级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经费保障工作。
（八）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开展铁路沿线非法采矿等行为的综合治理，依法维护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用地秩序，指导做好铁路沿线山体环境治理、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
（九）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负责组织开展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附近排污，在电气化铁路附近超标排放粉尘、烟尘及腐蚀性气体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管。
（十）区水务局：负责组织指导编制我区河道采砂规划，指导做好铁路沿线河道非法采砂、违法抽取地下水等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
（十一）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铁路沿线农业生产、养殖等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指导开展农用大棚薄膜、反光膜的使用及回收。
（十二）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铁路沿线危化品企业和危险物品场所、仓库等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参与相关铁路交通安全事故调查。
（十三）区黄河河务局：负责组织指导编制管辖范围内河道采砂规划，指导做好铁路沿线河道非法采砂、违法抽取地下水等隐患问题的综合治理。
（十四）国网历城供电公司：负责配合做好跨铁路电力线路防护、影响铁路安全的电力线路迁改等工作。
（十五）各相关街道：承担属地治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层级责任，保障经费投入，统一协调做好辖区内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积极配合铁路运输企业开展其产权范围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四、议事规则
工作机制实行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全体会议由召集人召集，全体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部门或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由召集人召集或委托副召集人召集，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部门或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由召集人签发后印发有关方面。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议定事项落实及日常工作由区铁路环治办具体负责。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区委、区政府。
五、工作要求
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联合检查重点问题隐患，主动整改职责内有关问题，积极配合其他单位消除隐患，确保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区铁路环治办要建立问题隐患排查清单和工作进展通报制度，及时跟踪了解情况，积极协调解决问题，适时组织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工作机制议定事项落实到位。
请相关街道、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落实过程中如发现问题情况，请及时报区铁路环治办。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李玉波；   联系电话：0531-88897933          
邮箱：jnslcqcxjtysjliyubo@jn.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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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ookmark: OLE_LINK2]历城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成员名单

召 集 人：闫立彬  副区长
副召集人：亓玉华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马兆水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刘明勇  区城管局局长
  孙云奎  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局长
成	 员：李金娣  区发展改革局能源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时文明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四级调研员
梁  超  市公安局历城分局治安大队中队长
公秀芹  区财政局副局长
陈法强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季  钢  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陈  卫  区城管局副局长
赵本顺  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马立国  区水务局水务服务中心主任
潘庆田  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绿化服务中心主任
李延国  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马兆民  区应急局副局长
徐洪生  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
郑思远  洪家楼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江  岩  东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侯治国  全福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张国立  荷花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朱秀明  王舍人街道办事处副处级干部
李秀文  鲍山街道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孙效全  唐冶街道应急管理办副主任
刘  冰  郭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
马  磊  董家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卢宪斐  国网历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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